男子青訓隊隊規 2007

1. 遲到

隊員必須準時出席訓練, 在指定訓練時間開始前需已更衣及自行伸展, 若遲到者, 每1分鐘罰10下蹲跳, 遲到多於1小時者視為無故缺席, 無故缺席者罰1000下蹲跳. 有合理解釋者除外.

2. 出席率

92年或之前出生(即15歲或以上)的隊員, 每月最少必須出席16節訓練, 平均1星期需訓練4節, 而93年或之後出生(即14歲或以下)的隊員, 每月最少必須出席12節訓練, 平均1星期需訓練3節. 

1個月出席率不足者, 隊員將被警告1次, 連續2個月出席率不足者, 將被逐出青訓隊. 有合理解釋者除外.

3. 伸展

隊員必須在訓練前跑步熱身及進行足夠伸展, 避免增加受傷機會. 若被教練發現不伸展而只顧及玩耍或談話, 將被罰100下蹲跳.

4. 會藉

所有隊員必須成為賽艇協會有效會員方可接受訓練及比賽, 若會藉過期者必須於過期後2星期內續會, 否則需暫停訓練直到完成續會手續.

5. 儲物櫃

隊員必須使用教練分配的儲物櫃, 不可擅自調配及塗污, 請保持清潔.

6. 出席簽到

隊員必須自行簽到出席表, 不可代簽, 若發現代簽者, 將被罰100下蹲跳. 

7. 言行舉止

在賽艇中心活動時請隊員注意言行舉止, 不得粗言穢語, 以免影響青訓隊形象.

8. 誠實

若隊員犯錯如撞艇後令艇隻損毀, 遲到, 忘記帶訓練用品等, 必須誠懇報告及認錯. 若發現說謊或隱瞞者, 罰500下蹲跳

